
关于编制 2019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原则意见 
 

人才培养方案是高等职业院校教学组织、教学管理的基本依据，

是实施人才培养工作的根本性和指导性文件。根据《教育部关于全面

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12〕4号）、《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办发

〔2015〕36 号）、《教育部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

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教职成〔2015〕6号）、教育部《关于切

实加强新时代高等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教体艺〔2019〕2号）等

文件精神，结合我院实际，现就人才培养方案编制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强化

实践教学，突出职业技能，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陶冶高尚的

道德情操、塑造美好心灵，弘扬中华美育精神，以美育人、以美化人，

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职业技能、就业创业能力以及综合职业素养，

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专业特色鲜明

的技术技能人才。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立德树人，全面发展 

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培养学生

的社会责任感和创新精神，弘扬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强化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二）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以培养学生专业技能为核心，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强化实践

教学，突出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三）坚持遵循教育教学规律 

人才培养方案应遵循教育规律，贯彻素质教育，融知识、能力、

素质教育为一体，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体现职业

教育的特色，兼顾学生的个性发展，提高整体素质，注重人格的养成。 

（四）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对接行业产业发展需求，深化产教融合，采用“现代学徒制”、

“订单培养”等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推动教育教学改革与产业转

型升级衔接配套，推进行业企业参与人才培养全过程，实现校企协同

育人，形成特色人才培养模式。 

（五）坚持创新创业教育 

把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注重学生创新创业意识、

思维和能力培养。多渠道搭建自主学习平台，开设创新创业课程，激

发学生创新创业活力。 

三、人才培养方案的基本内容及要求 

（一）人才培养方案的主要内容 

1.专业名称 

2.专业代码 

3.招生对象 

4.修业年限 

5.职业面向 

6.培养目标 

7.培养规格 

8.课程方案 

9.教学进程总体安排 

10.职业证书 



11.专业办学基本条件 

12.课程描述 

13.毕业条件 

（二）课程分类 

1.课程性质：必修课、选修课。 

2.课程属性：公共学习领域（公共基础学习领域、专项素质学习

领域）、专业学习领域（专业基础学习领域、专业核心学习领域、专

业拓展学习领域、综合实训学习领域）、素质拓展领域课程、公共选

修课程和专业限选课程。 

3.课程类型：A类课程（纯理论课程）；B类课程（理论+实践课

程）；C类课程（纯实践课程）。 

（三）课程设置基本要求 

1.五年制高职后三年开设课程与三年制高职相同,三年制高职第

五学期、五年制高职第九学期不安排理论课； 

2.依据上级文件，职业生涯规划、职业道德与法律、经济政治与

社会、哲学与人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形势与政策、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军事

训练、军事理论、军事技能等公共学习领域有最低课时或学分要求的

课程，必须在培养方案中予以保证，因实训课程安排等原因造成实际

授课时数不足的，承担授课任务的单位可利用自习等时间自行补课； 

3.各单位开设课程时，须统筹考虑学生专升本的需求； 

4.所有课程依据课程代码编码规则（见附件 1）由开课单位统一

进行编码； 

5.公共学习领域 

公共学习领域课程（见附件 2、附件 3、附件 4）包括有职业生



涯规划、职业道德与法律、经济政治与社会、哲学与人生、思想道德

修养与法律基础、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形

势与政策、大学生创新创业基础、语文、英语、体育、数学、体育与

健康、大学英语、高等数学、应用文写作等。 

公共学习领域课程还包括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计算机应用基

础、入学教育、安全教育、健康卫生教育、毕业教育、军事训练、军

事理论、军事技能、公益劳动等。 

6.专业学习领域 

专业学习领域课程是指为培养学生专业能力而开设的工学结合

课程，由各专业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确定。专业基础必修课程应按学

科专业构建专业后续发展平台，它是后续专业课程学习基础；专业课

程设置要明确凝练，突出技术应用。 

7.素质拓展领域 

各类竞赛、社会实践活动、社团活动等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提高

的课程均可列入素质拓展领域。 

（四）课程考核 

为了保证学生的培养质量，人才培养方案中的所有课程均应进行

考核。根据专业要求与课程特点确定考核方式（考试、考查），原则

上各专业每学期考试课为 4门。课程考核方式必须在课程设置表中予

以明确。 

（五）课程名称及要求 

课程名称应规范、简明、扼要，体现专业特色及内涵，并兼顾发

展需要。课程名称一般不超过 8个字。 

（六）学时分配 

1.三年制高职：第 1 学期按 19 周安排，第 2～5 学期按 20 周安



排，第 6 学期按 19 周安排（含 1 周毕业教育），前五学期每学期安

排 1 周复习考试，第 2～4 学期每学期安排 1 周公益劳动。周学时应

控制在 26～28 学时（含必修课、选修课，其中选修课为 2 课时），

人才培养方案总学时控制在 3000学时左右，不得超过 3300学时。公

共领域课程学时占 20%左右，实践教学学时占 50 %以上。 

五年制高职：第 1学期按 19周安排，第 2～4学期按 20周安排，

第 5 学期按 19 周安排，第 6～9 学期按 20 周安排，第 10 学期按 19

周安排（含 1周毕业教育），前九学期每学期安排 1周复习考试，第

2～4、6～8 学期每学期安排 1 周公益劳动。周学时应控制在 26～28

学时，人才培养方案总学时控制在 5100学时左右，不得超过 5500学

时。公共领域课程学时占 20%左右，实践教学学时占 50 %以上。 

2.整周开设的实习（实训）课程教学每周 26学时。 

3.部分公共学习领域课程学时要求：入学教育 1（1 周），军事

训练（2 周），入学教育 2（6 学时），安全教育、健康卫生教育 18

学时，大学生健康教育 2 学分，军事课（军事理论 36 学时，军事技

能 114学时），职业生涯规划 32学时、职业道德与法律 32学时、经

济政治与社会 32学时、哲学与人生 32学时、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3学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4学分、形

势与政策 32学时。 

（七）学分确定 

1.理论课：原则上理论课程每门以 18学时计 1学分，并按照“二

舍八入、三七作五”的方法进行取舍，学分最小单位一般为 0.5。 

2.实习（实训）课程、公益劳动、毕业教育、课程设计、毕业设

计等课程，每周计 1学分；顶岗实习每周计 0.5学分。 

3.必修课：学生在校期间应修满人才培养方案中规定的课程并获



得相应学分，必修课学分可用选修课、素质拓展活动、专项技能等超

出部分的学分冲抵，但最高不超过 8学分； 

4.选修课：包含线上和线下两类，学生在校期间应至少获得选修

课学分 8 学分，其中三年制高职学生在校期间线下选修课第 2～5 学

期每学期限选 1门；五年制高职学生第 6～9学期每学期限选 1门。 

5.素质拓展活动：学生在校期间至少获得素质拓展学分 3学分，

方可毕业（认定办法见附表 5）。 

6.专项技能：学生在校期间应获得至少专项技能学分 5学分（认

定办法见附表 6）。 

四、编制程序及要求 

1.根据学院统一安排，由教务处发布编制人才培养方案的任务与

原则意见； 

2.各系部安排教研室（专业带头人）具体开展人才培养方案的编

制工作，并修订完善与人才培养方案配套的课程标准等教学基本文

件； 

3.各专业教研室组织集体讨论，并形成初稿； 

4.各专业指导委员会组织对人才培养方案进行论证后报教务处

（6月 28日前）； 

5.教务处组织审核后报主管教学副院长复审； 

6.提交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审定通过后印发执行。 

五、附则 

该原则意见的解释权在教务处。 

 

附件 1：课程代码编码规则 

附件 2：公共学习领域课程开设安排（三年制高职） 



附件 3：公共学习领域课程开设安排（五年制高职） 

附件 4：其它公共学习领域课程开设安排 

附件 5：素质拓展活动学分认定表 

附件 6： 专项技能学分认定表 

附件 7：三年制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模板 

附件 8：五年制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模板 

 

 

 

 

                                          教务处 

2019年 6月 14日 

 

 

 

 

 

 

 

 

 

 

 

 



 

附件 1： 

课程代码编码规则 

一、课程代码 

长度为 8位，第 1-2位为开课单位代码，第 3-4位为课程属性代

码，第 5位为课程考试性质代码，第 6-8位为课程序号为 3位流水号。 

二、开课单位代码 

代码 开课单位 代码 开课单位 

03 教务处 10 经济管理与艺术系 

05 基础部、体育部 11 建筑工程系 

06 电子工程系 12 学生处 

07 信息工程系 14 保卫处 

08 机电工程系 15 就业处 

09 交通工程系 21 思政部 

三、课程属性 

代码 课程属性 代码 课程属性 

01 公共基础学习领域课程 05 专业拓展学习领域课程 

02 专项素质学习领域课程 06 综合实训学习领域课程 

03 专业基础学习领域课程 07 公共选修课程 

04 专业核心学习领域课程 08 专业限选课程 

四、考试性质 

代码 考试性质 代码 考试性质 

1 考试课 2 考查课 

五、课程序号 

起止：001-999，各系部统筹管理与使用 

六、课程代码举例 

0 6 0 3 1 0 0 2 

06：开课单位电子工程系   03：专业基础学习领域课程  1：考试课 

002：电路分析 

 



附件 2：                        
公共学习领域课程开设安排（三年制高职）基础部、体育部 

序号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开课学期及周学时数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学期 

1 2 3 4 5 6 

1 05012017 体育与健康 1 

必修 

2 查      

2 05012018 体育与健康 2  2查     

3 05012019 体育与健康 3   2查    

4 05012020 体育与健康 4    2查   

5 05011021 大学英语 1 
必修 

4 试      

6 05011022 大学英语 2  4试     

7 05011023 高等数学 1 
必修（理工科） 

4 试      

8 05012024 高等数学 2  4查     

9 05012025 应用文写作 必修   2查   

课程开设说明： 

1、体育与健康：112学时，在第一、二、三、四学期开设，周学时为 2。 

2、大学英语：112学时，在第一、二学期开设，周学时为 4。  

3、高等数学：112学时，周学时为 4，在理工科类专业第一、二学期开设。 

4、应用文写作：28 学时，周学时为 2；其中交通工程系、电子工程系、信息工程系在第三学期开设；机电工程系、经济管

理与艺术系、建筑工程系在第四学期开设。 

 

 



公共学习领域课程开设安排（三年制高职）思政部 

序号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开课学期及周学时数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学期 

1 2 3 4 5 6 

1 2101100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1 
必修 

2试      

2 21011002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2  2试     

3 21012006 形势与政策 1 
必修 

8查      

4 21012007 形势与政策 2  8查     

5 21012008 形势与政策 3 
必修 

  8查    

6 21012009 形势与政策 4    8查   

7 210110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 
必修 

  2试    

8 2101100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2    2试   

9 21012005 大学生创新创业基础 必修 2查     

课程开设说明： 

1、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3学分，周学时为 2，在第一、二学期开设。 

2、形势与政策：1学分，在课外以讲座的形式开展，每学期共计 8学时,在 1—4学期开设。 

3、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4学分，周学时为 2，在第三、四学期开设。 

4、大学生创新创业基础：28学时，周学时为 2；其中交通工程系、经济管理与艺术系、建筑工程系在第一学期开设；机电工程系、电

子工程系、信息工程系在第二学期开设。 

 

 

 



附件 3： 

公共学习领域课程安排表（五年制高职）基础部、体育部 

序号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开课学期及周学时数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 第五学年 

学期 

1 2 3 4 5 6 7 8 9 10 

1 05011001 语文 1 

必修 

4试          

2 05011002 语文 2  4试         

3 05012003 语文 3   4 查        

4 05012004 语文 4    2查       

5 05011005 英语 1 

必修 

4试          

6 05011006 英语 2  4试         

7 05011007 英语 3   2 试        

8 05011008 英语 4    2试       

9 05012009 体育 1 

必修 

2查          

10 05012010 体育 2  2查         

11 05012011 体育 3   2 查        

12 05012012 体育 4    2查       

13 05011013 数学 1 

必修 

4试          

14 05011014 数学 2  4试         

15 05011015 数学 3   2 试        

16 05011016 数学 4    2试       

17 05012017 体育与健康 1 
必修 

    2查      

18 05012018 体育与健康 2      2查     



 

课程开设说明： 

1、语文：196 学时，在第一、二、三、四学期开设。 

2、英语：168 学时，在第一、二、三、四学期开设。 

3、体育：112 学时，周学时为 2，在第一、二、三、四学期开设。 

4、数学：168 学时，第一、二、三、四学期开设。 

5、体育与健康：112学时，在第五、六、七、八学期开设，周学时为 2。 

6、大学英语：112学时，在第五、六学期开设，周学时为 4。  

7、高等数学：112学时，在理工科类专业第五、六学期开设，周学时为 4。 

8、应用文写作：28学时，周学时为 2；其中交通工程系、电子工程系、信息工程系在第七学期开设；机电工程系、经济管理与艺术系、

建筑工程系在第八学期开设。 

 

 

 

 

19 05012019 体育与健康 3       2查    

20 05012020 体育与健康 4        2查   

21 05011021 大学英语 1 
必修 

    4试      

22 05011022 大学英语 2      4试     

23 05011023 高等数学 1 必修(理工

类) 

    4试      

24 05012024 高等数学 2      4查     

25 05012025 应用文写作 必修       2查   



公共学习领域课程安排表（五年制高职）思政部 

 

课程开设说明： 

1、职业生涯规划 ：32学时，周学时为 2，在第一学期开设。 

2、职业道德与法律：32学时，周学时为 2，在第二学期开设。 

3、经济政治与社会：32学时，周学时为 2，在第三学期开设。 

序号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

性质 

开课学期及周学时数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 第五学年 

学期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1012010 职业生涯规划 必修 2查          

2 21012011 职业道德与法律 必修  2查         

3 21012012 经济政治与社会 必修   2查        

4 21012013 哲学与人生 必修    2查       

5 2101100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1 必修     2试      

6 21011002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2 必修      2试     

7 210110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 必修       2试    

8 2101100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2 必修        2试   

9 21012006 形势与政策 1 必修     8查      

10 21012007 形势与政策 2 必修      8查     

11 21012008 形势与政策 3 必修       8查    

12 21012009 形势与政策 4 必修        8查   

13 21012005 大学生创新创业基础 必修     2查     



4、哲学与人生：32学时，周学时为 2，在第四学期开设。 

5、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学分，周学时为 2，在第五、六学期开设。 

6、形势与政策：1学分，在课外以讲座的形式开展，每学期 8学时，在第 5—8学期开设。 

7、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4学分，周学时为 2，在第七、八学期开设。 

8、大学生创新创业基础：28 学时，周学时为 2；其中交通工程系、经济管理与艺术系、建筑工程系在第 五学期开设；机电工程系、

电子工程系、信息工程系在第六学期开设。 
 

 

 

 

 

 

 

 

 

 

 

 

 

 

 



附件 4： 

其它公共学习领域课程开设安排（三年制高职） 

序号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开课学期及周学时数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学期 

1 2 3 4 5 6 

1 07012001 大学计算机应用基础 必修 4查     

2 12012001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必修 2查     

3 12022002 入学教育 2 必修 6查      

4 14022002 安全教育、健康卫生教育 必修 18查    

5 14022003 军事理论 必修 36查      

7 14022004 军事技能 必修 114查      

9 12022003 公益劳动 1 必修  30查     

10 12022004 公益劳动 2 必修   30查    

11 12022005 公益劳动 3 必修    30查   

12 15022001 毕业教育 必修      30查 

课程开设说明： 

1. 大学计算机应用基础：3 学分，周学时为 4；其中交通工程系、电子工程系、信息工程系在第一学期开设；机电工程系、经济管理

与艺术系、建筑工程系在第二学期开设。 

2.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2 学分，周学时为 2；其中机电工程系、电子工程系、信息工程系在第一学期开设；交通工程系、经济管理

与艺术系、建筑工程系在第二学期开设。 

 

 



其它公共学习领域课程安排表（五年制高职） 

课程开设说明： 

1. 大学计算机应用基础：3 学分，周学时为 4；其中交通工程系、电子工程系、信息工程系在第一学期开设；机电工程系、经济管理

与艺术系、建筑工程系在第二学期开设。 

2.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2 学分，周学时为 2；其中机电工程系、电子工程系、信息工程系在第一学期开设；交通工程系、经济管理

与艺术系、建筑工程系在第二学期开设。 

序号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开课学期及周学时数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 第五学年 

学期 

1 2 3 4 5 6 7 8 9 10 

1 14022001 军事训练 必修 100查          

2 12022001 入学教育 1 必修 30查          

3 07012001 大学计算机应用基础 必修     4查     

4 12012001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必修 2查         

5 12022002 入学教育 2 必修     6查      

6 14022002 安全教育、健康卫生教育 必修     18查    

7 14022003 军事理论 必修     36查      

8 14022004 军事技能 必修     114查      

9 12022003 公益劳动 1 必修  30查         

10 12022004 公益劳动 2 必修   30 查        

11 12022005 公益劳动 3 必修    30查       

12 12022006 公益劳动 4 必修      30查     

13 12022007 公益劳动 5 必修       30查    

14 12022008 公益劳动 6 必修        30查   

15 15022001 毕业教育 必修          30查 



附件 5：             

素质拓展活动学分认定表 

项目 

名称 
获奖等级 获奖内容 学分 毕业条件 校内鉴定部门 

文化

艺术 

体育 

省级以上 
获奖者 4学分 

3学分 

由牵头组织的各

职能部门（各系

（部）、团委、

教务处、学生处、

保卫处）鉴定 

参加者 2学分 

院 级 

一等奖/冠军 2学分 

二等奖/亚军 1.5 学分 

三等奖/季军 1学分 

其他奖 0.5 学分 

参加演出/比赛 0.5 学分 

系（部） 

一等奖/冠军 1.5 学分 

二等奖/亚军 1学分 

三等奖/季军 0.5 学分 

社团

活动 

参加学生社团每年考核一次，考核为优

秀者 
1学分 

参加学生社团每年考核一次，考核为合

格者 
0.5 学分 

社会

实践 

 

获国家级表彰的社

会实践小分队成员 
每获奖一次 4学分 

获省级表彰的社会

实践小分队成员 
每获奖一次 2学分 

获国家级表彰的社

会实践先进个人 
每获奖一次 6学分 

获省级表彰的社会

实践先进个人 
每获奖一次 3学分 

获院级表彰的社会

实践先进个人 
每获奖一次 2学分 

学院集中组织的社

会实践团队 
每参加一次 1学分 

技能

培训 

志愿

服务

活动 

获得国家级表彰奖

励 
每获奖一次 6学分 

获得省级表彰奖励 每获奖一次 3学分 

获得院级表彰奖励 每获奖一次 2学分 

获得二级学院表彰

奖励 
每获奖一次 1学分 

 

 

 

 

 

 



附件 6：          专项技能学分认定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具体要求 学分 
毕业 

条件 

鉴定

部门 

1 
本专业职业资

格证书 
获职业资格证书 3 

5 
教
务
处 

2 英语考试 

英语 AB级考试 
获 B级证书 2 

获 A级证书 3 

全国大学英语 4级

考试或 6级考试 

通过 4级考试 4 

通过 6级考试 6 

3 
各级各类   

技能大赛 

技能大赛、创新创

业大赛、“互联网+”

大赛 

国家级一等奖 8 

国家级二等奖 7 

国家级三等奖 6 

国家级参与 5 

省级一等奖 5 

省级二等奖 4 

省级三等奖 3 

省级参与 2.5 

市级一等奖 2.5 

市级二等奖 2 

市级三等奖 1.5 

市级参与 1 

院级一等奖 2 

院级二等奖 1.5 

院级三等奖 1 

院级参与 0.5 

4 
计算机 

考试 

全国计算机信息 

高新技术考试 

获五级证书 1 

获四级证书 2 

获三级证书 3 

获二级证书 4 

获一级证书 5 

全国计算机 

等级考试 

获一级证书 1 

获二级证书 2 

获三级证书 3 

获四级证书 4 

全国计算机软件 

资格水平考试 

获程序员证书 3 

获高级程序员证书 4 

获系统分析员证书 5 

全国计算机 

应用技术考试 

获初级证书 1 

获中级证书 2 

获高级证书 3 

清华大学 Pro-E培

训认证考试 

获 Pro-E培训认

证证书 
2 

MasterCAM 认证考

试 

获 MasterCAM 证

书 
2 

5 
其它各类专项

技能 
获专项技能证书 2 



附件 7： 

格式要求：标题：黑体，二号，加粗；正文：宋体，五号；一级标题：黑体，小四，加粗；

二级标题：宋体，五号，加粗；表格标题：宋体，五号，加粗；表格里的内容：宋体，小五；

页边距：左 2.5cm右 2.5cm上 2.5cm下 2.5cm 

陕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宋体，四号，加粗）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三年制模板） 

一、专业名称及代码 

（一）专业名称：×× 

（二）专业代码：×××××× 

二、学制与招生对象 

（一）学制：全日制三年 

（二）招生对象：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的毕业生 

三、培养目标与人才培养规格 

（一）培养目标 

（二）人才培养规格（见表一） 

说明：从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包括专业能力、方法能力、社会能力）两个方面进行描

述，要求全面、简短，概括性强。 

表一 人才培养规格 

知识结构 

基础知识： 

1．……； 

2．……；…… 

专业知识： 

1．……； 

2．……；…… 

能力结构 社会能力 

1．具有……的能力； 

2．具有……的能力； 

…… 



方法能力 

1．具有……的能力； 

2．具有……的能力； 

…… 

专业能力 

1．具有……的能力； 

2．具有……的能力； 

…… 

素质结构 

1．……； 

2．……； 

…… 

 

四、人才培养模式 

说明：简单叙述该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并绘制人才培养模式框图。 

五、就业面向与职业岗位（群）分析 

（一）主要就业面向 

1．主要就业单位：……； 

2．主要就业部门：……； 

3．可从事的工作岗位：……。 

说明：列出该专业就业面向的主要单位或部门。 

（二）职业岗位（群）分析（见表二） 

表二 职业岗位（群）分析 

序号 

工作   

岗位 

岗位  

描述 

主要职责 知识和能力要求 

岗位资格证书 

名称 等级 颁证单位 

1 …… …… 

1． …… 

2． …… 

知识 

1． …… 

2． …… 

…… …… …… 

能力 

1． …… 

2． …… 

…… …… …… …… 

知识 …… 

…… …… 

 

…… 

 能力 …… 

说明：列出专业的主要工作岗位（可分基本岗位、拓展岗位），并对各个岗位进行描述，



列出岗位的主要工作职责。对不同工作岗位的资格证书提出具体要求。用“*”标示出本专

业的核心岗位。 

六、课程方案 

说明：教学环节分配表、计划表各专业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修改。 

七、专业办学基本条件 

八、毕业条件 

表三  主要教学环节分配表 

学    

期 

教
学
周
数 

理
论
教
学
周 

军
事
课 

实
习
实
训 

毕
业
设
计 

顶
岗
实
习 

公
益
劳
动 

毕
业
教
育 

复
习
考
试 

一 19  3      1 

二 20      1  1 

三 20      1  1 

四 20      1  1 

五 20    4    1 

六 19     18  1  

总计          

说明： 

1．理论教学周为扣除实训、公益劳动、军事课等课程及考试周外的教学周数。 

2．各专业安排的课程必须能够在教学周以内完成教学任务。 

 

 

 



表四  学习领域计划表 

学习 

领域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 

类型 
学分 

课程 

学时 

理论 

教学 

（学时） 

课内 

实训 

（学时） 

集中 

实训 

（学时/周） 

各学期教学周数及周学时分配（周学时*周数） 

一 二 三 

19 20 20 20 20 19 

公
共
学
习
领
域 

公共

基础

学习

领域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1 A 1.5 28    2*14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2 A 1.5 28     2*14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 1 
A 2 34      2*17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 2 
A 2 34       2*17   

 大学英语 1 A            

 大学英语 2 A            

 高等数学 1 A            

 高等数学 2 A            

 大学计算机应用基础 B            

 体育与健康 1 B            

 体育与健康 2 B            

 体育与健康 3 B            



 体育与健康 4 B            

 应用文写作 A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A            

 大学生创新创业基础 B            

专项

素质

学习

领域 

 入学教育 2 C 0.5 6 6   2*3 在军事课间以讲座等形式开展。 

 安全教育、健康卫生教育 A 1 18 18   2*3 2*3 2*3 以讲座等形式开展。 

 军事理论 A 2 36 36   军事技能课期间授课 30学时，剩余 6学时在其他学期安排。 

 军事技能 C 2 114  114 114/3 38*3      

 形势与政策 1 A 0.25 8 8   2*4      

 形势与政策 2 A 0.25 8 8    2*4     

 形势与政策 3 A 0.25 8 8     2*4    

 形势与政策 4 A 0.25 8 8      2*4   

 公益劳动 1 C 1 30   30/1  30*1     

 公益劳动 2 C 1 30   30/1   30*1    

 公益劳动 3 C 1 30   30/1    30*1   

 毕业教育 C 1 30   30/1      30*1 

小计     

 

 

 

 

        

专业  ……             



专
业
学
习
领
域 

基础

学习

领域 

              

              

 ……             

              

专业

核心

学习

领域 

 ……             

 ……             

 ……             

              

 ……             

专业

拓展

学习

领域 

 ……             

 ……             

 ……             

 ……             

综合 

实训 

学习 

领域 

 （集中实训类课程）             

 ……             

              

              

小计             



 

说明：1．课程类型中，A代表纯理论课、B代表理论+实践课、C代表纯实践课。 

2．公共选修、专业限选学习领域课程由学院统一开设。 

3．课程学分按现行课程学时确定，理论课原则上以 18 学时折算为 1 学分，并按“二舍八入三七作五”计算，最小单位为 0．5。集中实训课程原

则上以 1周折算为 1学分，周学时按 26计。各专业可根据不同课程、实践教学内容的性质进行适当调整。 

 
 
 
 
 

素质拓展领域 C   各类讲座、竞赛、院内外社会实践活动、各种社团活动等课目，最低取得 3学分。 

职业资格证 C   学生在校考取职业资格证书之一，即可取得该学分。 

必修课程学分  必修课程总学时  

选修课程学分 公共选修课：2；专业限选课：X； 选修课总学时  

素质拓展学分  素质拓展课时  

职业资格证学分 2 职业资格证学时 / 

毕业要求学分  总学时数  

理论课学时比例  理论课学时  

实践课学时比例  实践课学时  



表五  课程简介 
（一）公共学习领域 

课程名称 教学要求 参考课时 

 

主要教学内容及

要求 
 

 

学习目标  

 
  

 
  

 
  

 
  

 
（二）专业学习领域 

课程名称 教学要求 参考课时 

 

主要教学内容及

要求 
 

 

技能考核项目  

 
  

 
  

 
  

 
  

 
 
 
 
 
 
 
 
 
 
 
 
 
 
 
 
 
 
 
 
 
 
 
 
 
 



表六  校内实训室（基地）条件 

实训室 

（基地）名称 
面积(㎡) 设备设施 

容纳学生人数 

（一个班） 
主要实验实训项目 对应课程 

      

      

      

   

 

 

 

 

 

 

 

 

 

 

 

 

 

 

 

 

 

 

 

 

 



表七  校外实训基地一览表 

序号 校外实训基地名称 容纳学生人数 实训项目 

1    

2    

3    

4    

 

 

 

 

 

 

 

 

 

 

 

 

 

 

 

 

 

 

 

 

 

 

 

 

 

 

 

 

 

 

 



表八                专业职业资格证书 

序号 证书名称 发证部门 等级 备注 

1    
 

2     

3     

4     

5     

 



附件 8： 

格式要求：标题：黑体，二号，加粗；正文：宋体，五号；一级标题：黑体，小四，加粗；

二级标题：宋体，五号，加粗；表格标题：宋体，五号，加粗；表格里的内容：宋体，小五；

页边距：左 2.5cm右 2.5cm上 2.5cm下 2.5cm 

陕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宋体，四号，加粗）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五年制模板） 

一、专业名称及代码 

（一）专业名称：×× 

（二）专业代码：×××××× 

二、学制与招生对象 

（一）学制：全日制五年 

（二）招生对象：初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的毕业生 

三、培养目标与人才培养规格 

（一）培养目标 

（二）人才培养规格（见表一） 

说明：从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包括专业能力、方法能力、社会能力）两个方面进行描

述，要求全面、简短，概括性强。 

表一 人才培养规格 

知识结构 

基础知识： 

1．……； 

2．……；…… 

专业知识： 

1．……； 

2．……；…… 

能力结构 社会能力 

1．具有……的能力； 

2．具有……的能力； 

…… 



方法能力 

1．具有……的能力； 

2．具有……的能力； 

…… 

专业能力 

1．具有……的能力； 

2．具有……的能力； 

…… 

素质结构 

1．……； 

2．……； 

…… 

 

四、人才培养模式 

说明：简单叙述该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并绘制人才培养模式框图。 

五、就业面向与职业岗位（群）分析 

（一）主要就业面向 

1．主要就业单位：……； 

2．主要就业部门：……； 

3．可从事的工作岗位：……。 

说明：列出该专业就业面向的主要单位或部门。 

（二）职业岗位（群）分析（见表二） 

表二 职业岗位（群）分析 

序号 

工作   

岗位 

岗位  

描述 

主要职责 知识和能力要求 

岗位资格证书 

名称 等级 颁证单位 

1 …… …… 

1． …… 

2． …… 

知识 

1． …… 

2． …… 

…… …… …… 

能力 

1． …… 

2． …… 

…… …… …… …… 

知识 …… 

…… …… 

 

…… 

 能力 …… 

说明：列出专业的主要工作岗位（可分基本岗位、拓展岗位），并对各个岗位进行描述，



列出岗位的主要工作职责。对不同工作岗位的资格证书提出具体要求。用“*”标示出本专

业的核心岗位。 

六、课程方案 

说明：教学环节分配表、计划表各专业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修改。 

七、专业办学基本条件 

八、毕业条件 

表三  主要教学环节分配表 

学    

期 

教
学
周
数 

理
论
教
学
周 

入
学
教
育 

军
事
训
练 

军
事
课 

实
习
实
训 

毕
业
设
计 

顶
岗
实
习 

公
益
劳
动 

毕
业
教
育 

复
习
考
试 

一 19  1 2       1 

二 20        1  1 

三 20        1  1 

四 20        1  1 

五 19    3      1 

六 20        1  1 

七 20        1  1 

八 20        1  1 

九 20      4    1 

十 19       18  1  

总计            

说明： 

1．理论教学周为扣除实训、公益劳动、军事课等课程及考试周外的教学周数。 

2．各专业安排的课程必须能够在教学周以内完成教学任务。



表四  学习领域计划表 
 

学习 

领域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 

类型 
学分 

课程 

学时 

理论 

教学 

（学时） 

课内 

实训 

（学时） 

集中 

实训 

（学时/

周） 

各学期教学周数及周学时分配（周学时*周数） 

一 二 三 四 五 

19 20 20 20 19 20 20 20 20 19 

公
共
学
习
领
域 

公共

基础

学习

领域 

 语文 1 A                

 语文 2 A                

 语文 3 A                

 语文 4 A                

 英语 1 A                

 英语 2 A                

 英语 3 A                

 英语 4 A                

 数学 1 A                

 数学 2 A                

 数学 3 A                

 数学 4 A                

 体育 1 B                

 体育 2 B                

 体育 3 B                

 体育 4 B                



 职业生涯规划 A  32 32   2*16          

 职业道德与法律 A  32 32    2*16         

 经济政治与社会 A  32 32     2*16        

 哲学与人生 A  32 32      2*16       

 应用文写作 A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1 A 1.5 28        2*14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2 A 1.5 28         2*14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 
A 2 34          2*17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2 
A 2 34           2*17 

 
 

 大学英语 1 A                

 大学英语 2 A                

 高等数学 1 A                

 高等数学 2 A                

 大学计算机基础应用 B                

 体育与健康 1 B                

 体育与健康 2 B                

 体育与健康 3 B                

 体育与健康 4 B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A                



 大学生创新创业基础 B                

专项

素质

学习

领域 

 军事训练 C 2 100  100  50*2          

 入学教育 1 C 1 30 30   1*30          

 入学教育 2 C 0.5 6 6       2*3      

 安全教育、健康卫生教育 A 1 18 18       2*3 2*3 2*3    

 军事理论 A 2 36 36     
 

 10*3 军事技能训练期间授课 30学时，剩余 6学时在其他学期安排。 

 军事技能 C 2 114  114 114/3     3*38      

 形势与政策 1 A 0.25 8 8       2*4      

 形势与政策 2 A 0.25 8 8        2*4     

 形势与政策 3 A 0.25 8 8         2*4    

 形势与政策 4 A 0.25 8 8          2*4   

 公益劳动 1 C 1 30   30/1  30/1         

 公益劳动 2 C 1 30   30/1   30/1        

 公益劳动 3 C 1 30   30/1    30/1       

 公益劳动 4 C 1 30   30/1      30/1     

 公益劳动 5 C 1 30   30/1       30/1    

 公益劳动 6 C 1 30   30/1        30/1   

 毕业教育 C 1 30   30/1          30/1 

小计                 

专
业
学

习
领
域 

专业
 ……           

 
 

   
 

 ……           
 

 
   

 



基础

学习

领域 

 ……           
 

 
   

 

 ……           
 

 
   

 

专业

核心

学习

领域 

 ……           
 

 
   

 

 ……           
 

 
   

 

 ……           
 

 
   

 

 ……           
 

 
   

 

专业

拓展

学习

领域 

 ……           
 

 
   

 

 ……           
 

 
   

 

 ……           
 

 
   

 

 ……                 

综合 

实训 

学习 

领域 

 （集中实训类课程）                 

 ……                 

                  

                  

选 

修 

课 

                  

                  

                  

                  

小计                 

素质拓展领域 C 各类讲座、竞赛、院内外社会实践活动、各种社团活动等课目，最低取得 3学分。 

职业资格证 C 学生在校考取职业资格证书之一，即可取得该学分。 



 

说明：1．课程类型中，A代表纯理论课、B代表理论+实践课、C代表纯实践课。 

2．公共选修学习领域课程由学院统一开设。 

3．专业核心课程必须在课程后面标记“*”。 

4． 课程学分按现行课程学时确定，理论课原则上以 18学时折算为 1学分，并按“二舍八入三七作五”计算，最小单位一般为 0．5。集中实训课程原则上以 1周折

算为 1学分，周学时按 26计。各专业可根据不同课程、实践教学内容的性质进行适当调整。 

 
 
 
 
 
 
 
 
 
 
 
 
 
 
 
 
 
 

必修课程学分   必修课程总学时  

选修课程学分 公共选修课：2；专业选修课：X；   选修课总学时  

素质拓展学分   素质拓展课时  

职业资格证学分 2  职业资格证学时 / 

毕业要求学分   总学时数  

理论课学时比例   理论课学时  

实践课学时比例   实践课学时  



表五  课程简介 
（一）公共学习领域 

课程名称 教学要求 参考课时 

 

主要教学内容及

要求 
 

 

学习目标  

 
  

 
  

 
  

 
  

 
（二）专业学习领域 

课程名称 教学要求 参考课时 

 

主要教学内容及

要求 
 

 

技能考核项目  

 
  

 
  

 
  

 
  

 
 
 
 
 
 
 
 
 
 
 
 
 
 
 
 
 
 
 
 
 
 
 
 
 
 



表六  校内实训室（基地）条件 

实训室 

（基地）名称 
面积(㎡) 设备设施 

容纳学生人数 

（一个班） 
主要实验实训项目 对应课程 

      

      

      

   

 

 

 

 

 

 

 

 

 

 

 

 

 

 

 

 

 

 

 

 

 



表七  校外实训基地一览表 

序号 校外实训基地名称 容纳学生人数 实训项目 

1    

2    

3    

4    

 

 

 

 

 

 

 

 

 

 

 

 

 

 

 

 

 

 

 

 

 

 

 

 

 

 

 

 

 

 

 



表八                专业职业资格证书 

序号 证书名称 发证部门 等级 备注 

1    
 

2     

3     

4     

5     



 


